Family 家庭 家庭與家族的結構及價值，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一環，它是社會群集的基礎，古今中外均無分別。但不同的社會及時代有不同的組織和意義。
　　研究家庭與家族的學科有三︰a.社會學︰主要研究家庭的形式及結構，和與之有關的社會問題。b.人類學︰比較不同的家庭組織、不同文化下之運作，及家庭責任的問題。c.社會歷史學︰用不同學科的方法研究家庭制度的嬗變，包括心理學、經濟學、宗教學、社會學及人類學的方法。
　　本文採科際研究方法，先勾畫出不同的家庭制度，從而指出普世的家庭功能；綜覽各主要宗教及文化的家庭觀，並以此為基礎，反省目前家庭價值體系受到動搖的原因、帶來的問題，進而指出家庭制度並不如一些人士的看法，是在瓦解中；它雖然受到空前的挑戰，但仍然亂中有序，傳統宗教及文化的導引力，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在過渡時期亂中尋序。
　　I.六種家庭制度
　　1.核心家庭︰是所有社會最基本的結構，除了單親家庭外，其餘四種亦以此為建立的基本單位。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對已婚的夫婦和他們的兒女（親生及領養），同居一室的群體，在社會上是一個經濟生產及消費的單位。
　　2.單親家庭︰指因喪偶、離婚或分居，而從核心家庭變為單親和其子女的家庭；現代社會還加上未婚媽媽和兒女的一類，好像還沒有未婚爸爸和領養小孩這一類，故是成年女性之特權。傳統勢力強的社會，會強逼失婚婦人再嫁，或強把她的兒女轉給別人收養，現代社會則較能接受單親家庭的事實；但社會學未有足夠數據指出，單親家庭與核心家庭能發揮同樣的教養責任。
　　至於作為一家之主的男人因工作而離鄉背井，造成形式上是核心家庭，實質上是由女方獨擔的單親家庭，社會學家仍當核心家庭來研究，這時男人只能負起經濟責任，其他如性、生產、教養之責任便不能負起，如在非洲、菲律賓等。對此等家庭之實際情況，亦沒有足夠數據可下結論。
　　3.複合（compound）家庭︰是指一個家主（可男可女）、多個配偶和兒女同住一屋的家庭，通常見於一夫多妻，或一妻多夫之社會，如非洲。在西非，一個男人可娶多妻，每一妻子是一房的次主，帶領她的兒女，亦與其他作妻子的一起負起農耕及家務；孩子叫所有女人為母親。這是一種多個核心家庭重疊，卻只有一個家主的結構。南印度的托達族（Todas）則是由一個女家主、多個男次主組成。
　　4.幹枝（joint）家庭︰幹枝者，指一主幹及附於其上的枝子，組成的樹即為一大家庭；它未必是一夫多妻的。主幹是大家庭的主人，枝子是家主之兄弟和他們的妻小，主人與兄弟之妻子沒有性關係；他兄弟若比他早過世，他有責任把遺屬歸入自己或其他兄弟的家庭，使他的名字及家產可以延續下去。這種制度見於舊約猶太人的社會、封建時代的日本和歐洲，及後封建時代的歐洲。
　　5.延伸（extended）家庭︰與幹枝家庭的分別不是很嚴謹，社會學家通常認為延伸家庭較幹枝家庭為大，而家主對各房之控制也遠為微弱，因而各房之夫妻及與兒女的關係亦較強。
　　這類家庭的主要功能在經濟上，如農業及經商的合作，見於農業及工業革命之後的歐洲，和今日美、英、加之亞洲人群集的社會。延伸家庭可以擁有共同的產業（如農地、牲畜），或膜拜的對象及廟堂；這對非洲及澳洲之土著十分重要，其功能在補充政府之福利政策仍未惠及之處，如因天災歉收，延伸關係能起通財之便，以助度過難關。
　　6.姻親關係網︰政府之福利政策惠及每一社群後，或因移民，延伸家庭會變為一種姻親關係網，仍然發揮著一種重要的小社群凝聚力。有時此凝聚力還不受空間之阻隔。
　　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，以及二次大戰後，歐洲人大量移民新大陸，或如現在之港台人士，移民到英、美、加、澳、紐，雖有空間阻隔，但姻親關係使他們保持著一種內聚關係，給他們一種血緣及種族的身分感。假如沒有移民，而留居本地，他們反而沒有保持這種聯繫。另一種重要的姻親聯繫網，見於由農村移居城巿的家庭，如北美、西印度群島、日本。
　　II.家庭的社會功能
　　1.默多克理論（Murdock's Hypothesis）︰
　　1949年美國人類學家默多克研究過250個社會，公布他的發現︰a.核心家庭是普世性的，成功的複合家庭和幹枝家庭均以核心家庭為基礎。b.核心家庭的重要是普世承認的，就是以一夫多妻制的非洲及一妻多夫的印度托達族為例，他們的家庭組織仍以核心家庭為中心。這與之前的研究相反，以前人以為複合家庭的成員未得核心家庭之益。c.默多克指出，複合家庭成員之社會地位，是以核心家庭表達出來。
　　這就引起社會學家研究家庭之責任，及其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。
　　2.家庭之責任及社會角色︰分四方面︰
　　甲、在家庭內的責任︰

a.性

c.生殖
b.經濟

d.教養
　　乙、在社會內的地位︰人靠家庭關係找到社會角色，包括

a.夫與妻
d.母與子
g.姊與妹
b.父與子
e.母與女
h.兄弟與姊妹
c.父與女
f.兄與弟
　　丙、這些社會角色的含義︰

a.人透過這八種關係，先肯定自己。
b.成長後才在社會尋找他的位置。
c.血緣關係先於社會關係。
　　丁、血緣關係的研究︰

a.恩格斯︰十九世紀恩格斯本於美國人類學家L. H. Morgan之Ancient Society（1877），寫成或編成他的The Origin of the Family,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（1883），認為家庭之成因及嬗變乃本於私產，恩格斯認為這是最早期的共產主義。那時男人淫邪，與任何女人雜交，包括兄弟姊妹，故兒女不知生父為誰，只知生母，是為人類社會最早期之母系或母權社會，但這種繁殖法使他們一代不如一代。後來有些勇士從另一部落搶來女人，生出英勇的下一代，後禁亂倫，下一代亦知其父，遂發展出家庭之觀念，父系代母系；社會亦由狩獵發展至農業，為了確保產業可傳與後代而有家族觀念。
　　此理論只為少數學者接受，如在前蘇聯，以及婦權分子，因她們喜歡母系社會為先之說。但嚴肅的學者多棄此說，因證據不足。
　　b.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紀則從亂倫禁忌作出發點。他說，每個小孩都有亂倫的傾向，如男孩對母親有性衝動；又因早期社會無明文禁止，人為了防範這傾向，便創出家庭制度，劃出倫常範疇，不許近親結婚。有些原始部落甚至不許近親互相凝望。弗洛伊德認為皆因亂倫慾望是深且遠。
　　弗洛伊德理論最不妥當者，為他對亂倫起因的解釋。原始社會一家之主的男人，可與家中任何女成員性交，男成員長大便被逐，叫兄弟間恨父，他們聯手把父殺了，生咎，即取祭牲（totum animals）代之，並為停息兄弟間內鬨，遂禁與家族成員內之女人交合，只能與家庭之外的女人結婚，遂有家之觀念。今無人採此看法。
　　c.近人研究。近代生物學家及社會學家攜手，創出社會生物學（E. O. Wilson, Sociology: The New Synthesis, 1975），本於進化論把此二科組合研究，認為人類學是動物學一分支，只重血緣某一特性，非其起緣及演化。如伯格（Pierre L. van den Berghe）研究生物進化對文化的影響，指出人的行為模式可從動物（如猿）的表現得知。近代研究分三︰i.血緣適當的詞語（kinship terminology）；ii.衍生理論（descent theory）；iii.聯繫理論（alliance theory）。
　　III.家庭與宗教及文化的關係
　　在中國人的社會，宗教及文化對家庭之影響極深遠；反過來說，當傳統之宗教及文化對家庭之導引力漸失，家庭之制度亦受到根本的動搖；但不足以使之崩潰，因傳統之所以為傳統，興亡不能決之於一旦。透過再思與組合，家庭制度可能重新得力。我們且綜覽各主要宗教，從中學習。
　　1.儒家︰
　　《論語》說有人問孔子為何不參政，他引《書經》之語說，作一個好兒子，對兄弟友愛，就能對政府產生好的影響力。此言反映孔子一貫的教導︰即修身能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治國、平天下非靠政客或武力，乃在修身；修身之地在家，作好榜樣。這種視家庭倫理為具政治影響力的觀念，在今天美國政壇被重視；不能修身齊家者，成了政敵攻擊之理由。但儒家之修身齊家常被瘦化，視為個人之事。孔子視孝為百善之首，也是達致仁人的要道。能實踐孝道及仁道者，即表明能成熟到不以自我為中心了；用現代心理學術語來表達，即能從封閉的自我（private ego），進入敞開的自我（open self）。子女習孝道，非愚孝，乃表示承認及尊敬自己生命的來源。希臘人視孝道為父母與子女可和諧共處之祕訣；孔子視之為學習做人的法門。人能在家庭之內盡其人之責任，即忠於己、孝於長和友愛別人，便是積極貢獻於社會國家的安定與繁榮。今天人類面對另一大挑戰，乃在怎樣處理老年人的問題。沒生產力的人口隨醫學發達愈來愈多，社會怎樣照顧他們？增稅不是辦法，家中養老卻更為可行。這也是儒家的智慧。
　　2.佛家︰
　　無論從宗教禮儀、經典，以至社會教義，佛教對家庭的教導都出奇地少。近代曾引起爭論的，是到底佛教對避孕有什麼正式的立場。引起爭論者是兩個看似矛盾的教導。早於公元六世紀的印度，便看出多生多養是人民陷於貧窮的主因。創於五世紀的耆那教以不殺生為名，此教義與後來之佛教合併為一，近人討論佛教對避孕的立場就有不同的意見。佛教主輪迴說，生養眾多可增機率；再者他們戒殺生，包括有意與無意的（如飲水），避孕則犯二者。但另一面為解決人口眾多的實際問題，故亦不能鼓勵無限度之生養；至今仍未有解決之法，但墮胎肯定不受接納。
　　與家族有關者是傳入中華之佛教的祭祖問題。祖先非神靈，透過祭祖，後人與先祖相連為一︰後人承襲先祖遺志，先祖亦蔭庇後人，綿綿不絕。故研究科學歷史之學者認為，中國人的時間觀念非直線，亦非循環，而是一個「池」（pool）的觀念。人之存在及行為，像水面的漣漪（ripples），往返不已。每一宗族皆一池，難分古今你我，有你亦有我。
　　3.道家︰
　　道家重天人合一，道我同遊，亦較少論家庭這些事情。有一天，舜問丞說︰道可占有嗎？
　　丞︰你的身體亦非你所有，何能占道？
　　舜︰我的身體若不是我的，那是誰的呢？
　　丞︰是天地借給你的；不但如此，你的生命也不是你的，是天地借給你的沖和之氣；本性也不是你的，是天地借給你的自然法則；子孫也不是你的，是天地借給你的蛻變。（《莊子》，「知北遊」）
　　由是，道家產生「至人無我」之學說，即人應「藏天下於天下」，不應在家庭某個角落尋找安全和舒適，應在道中忘卻自己，就像魚在水中忘記自己一樣（《莊子》，「大宗師」）。
　　今天香港人多因下一代而亟亟尋找移民之道，是過分把家庭私有化招來的焦慮；不能獲得而苦，是為莊子所言「動則不知往哪裡去」；能獲得亦苦不堪言，是為「止則不知做什麼」；二者都弄得「食而不知其味」！
　　4.印度教︰
　　相對於儒佛道家之少論家庭，印度教則有豐富的教義和複雜的禮儀，來涵括家庭的每一方面；人從懷孕、嬰兒誕生、成長，到婚姻及死亡，均有不同的經文和祭儀，使地上的經驗與宇宙的道連結為一，是以吠陀經之優波尼沙經（Upanisads，卷13～20），即頌讚宇宙之道（13）、婚姻之禮（14）及喪禮（18）等禮儀。讓我們選看一個甚具家庭色彩的分娩禮（Sam]skaras, passage rites），即可充分表現出他們對生命的看法和人的地位。男人知道妻子有孕，就要行受精禮，慶祝受精時間；此禮主要是宴請親友，吃的飯拌以不同材料，視乎男人想要生個怎樣的男孩或女孩，要他有什麼膚色而定。向神明獻上一碗用牛奶煮的飯，對女人行酒禮使之潔淨，並與之行房；每一禮儀均有指定的吠陀經文要背誦。受孕第三個月要行pum]savana，即生育禮。到真正分娩之時的禮儀更隆重，包括把牛油撒在火中，另把蜜糖與牛油放在嬰兒口中，使其強壯聰明，為其長壽而誦經，以及除淨邪靈。起名之時又要另行聖禮，一個名是給人叫的，另一名要保持祕密，免被邪靈知曉。孩子在8～12歲要行成年禮，表示可以進入社群；孩子開始接受教法師的教化，學習吠陀經。
　　到結婚另立家庭，禮儀則更隆重昂貴，作法雖按時地不同而有異，但基本共有者包括︰贖罪禮和平息神怒的禮儀，使他有個乾淨的開始。印度教家庭從生、婚、死，都有很強的神同在感，人之禍福是神的賞與罰，每日有五次獻祭︰1.把飯食獻給神；2.獻給各生靈（bali）；3.奠祭，以芝麻混水獻給死去的人；4.樂施；5.唸吠陀經，均是每家每天要做的。
　　5.回教︰
　　回教極重家庭生活，鼓勵人結婚，可蘭經認為人只在特殊情況下才可守獨身（如經濟問題）。到神祕派（sufism）興起才有守獨身為一宗教行為，因他們認為女人叫人心邪，不能過敬虔生活。
　　多妻制在回教席捲阿拉伯世界時已經實行，可蘭經容許此風俗繼續存在，但規限男人同時不能有四個以上的妻子，並且要作丈夫的持守公平的原則。不過可蘭經警告男人︰「無論怎樣渴想，你永不可能在女人當中持守公平的原則」。再者回教容許離婚，但此權利之設立似乎為男人多於為女人；男人要休妻很容易，女人要與丈夫離婚，程序非常複雜。
　　回教極重視貞潔，它看重婚姻，因為婚姻能使人持守貞潔；姦淫是嚴重的罪行，鞭100下；婚前性行為亦如是；婚外亂搞男女關係要用石頭打死；誣告人的要打80下。
　　可蘭經對婚姻抱有很高的理想︰婚姻關係必須建基於「互愛與恩慈」，配偶間是「彼此的外衣」。儘管回教容許多妻，現實上一夫一妻的家庭還是多數；但因丈夫能輕易休妻，女性仍多受壓迫。近代回教國家開始立法，保障婦女在婚姻及家庭的地位。
　　至於子女對父母的關係，回教很重視孝道，特別看重子女對母親要溫柔；這個重要的美德，造成回教社會中核心家庭的地位，遠較延伸家庭重要。不過回教社會的部落意識相當濃厚，譬如可蘭經申明女兒可同得父業，但為了保守產業不隨女兒外嫁而流失，很多回教社會公然違背，不把產業分給女兒。
　　6.猶太教︰
　　今天猶太教家庭主要圍繞兩個中心生活︰家庭與會堂。男嬰出世後八天要行割禮，接著是命名禮；女嬰則要在會堂行命名禮，通常是出生後第一個安息日。到了13歲，男孩要公開背誦律法書（Torah）的祝福語，表示他已成長，從此要負起自己的宗教責任；他要稱為Bar Mitzwa，即律法之子。父親在家透過守節期（如逾越節）和讀舊約聖經，教導全家聆聽和順服上帝的話。
　　猶太教信徒的婚姻有兩個禮儀，近代是一起舉行的，古代則相隔一年。第一個是訂婚（ketubba），包括宣讀婚約和交換戒指，說︰「看哪！本於摩西和以色列的律例，亦透過這隻戒指，妳是歸我為聖」。接著是婚禮本身（nissu'in），包括宣讀「婚禮七福」，整個儀式在帳蓬下舉行，代表婚姻的蔭庇。
　　喪禮很簡單，他們把屍身潔淨後，裹以簡單的壽衣就下葬，不用棺材。下葬後有30天舉哀期，前七天最嚴格。哀期過後十一個月內，喪家還要公開誦讀會堂的祝福語，以示哀悼。此祝福語絕口不提死亡，只是頌讚神和為天國來臨禱告。以後每年忌辰亦再誦一次。
　　這就是猶太人一生重要的節期，由出生、成年、結婚到死亡，均強調神在他們生命中的意義，以家庭為意義的範圍。有人說，猶太教眾多節期，均是嘗試把超越的意義加在日常的經驗上。
　　7.天主教︰
　　天主教七個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中，婚禮是其中一項。聖禮所代表的實體怎樣不容更改或刪除，婚禮也是一樣，故羅馬教廷一直不容許離婚；再加上他們堅持生命是神聖的，不容人傷害，故亦反對不自然的避孕和墮胎。有人因此批評天主教不近人情，對人的私生活控制過甚。這種批評並不適當，事實上他們若要作出修改，也有先例可援，又能息事寧人；他們卻持守著自己信仰的要求，這份道德勇氣值得尊敬。
　　婚姻聖禮主要是男與女在上帝面前的盟誓，神父是合法的見證人，此外亦需要另外兩個見證人，才構成一個合法的婚姻。為了婚姻不輕易被人取消，天主教會採取好些步驟來保障它︰a.婚前男女雙方必須有絕對自由表示是兩廂情願，故逼婚是不可能的；b.男女雙方接受教會嚴格的考查，避免人因一時衝動而輕率決定；c.只有雙方均受過洗禮，神父才會宣布婚姻不容解散（受洗者可以是天主教或基督教）；若只一方受過洗，神父不會這樣宣告；d.天主教不承認信徒從法庭獲得的離婚令，認為婚禮是一男一女在神面前立的盟約，世俗權力不足以取消這盟約；e.雖然他們如此重視婚約，但人世間亦有些情況是不宜維持婚姻同居之關係；他們在某些特別情況下，經過教會的審查，可宣布婚姻無效，二人可以分居。但這不等於離婚，分居的男女亦不可以再婚，因他們已婚的地位在上帝面前是不能更改的。在天主教盛行的國家，如西班牙、南美等地，分居的已婚男女相當多，之後與所愛的人同居亦頗普遍。
　　但自梵二會議（見會議，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之後，天主教會對一方是天主教徒，另一方不是的婚姻，已不如以前要求的嚴格，特別在要求父母要按天主教的傳統來教養兒女的條款上。天主教會與昔日對這些婚姻的冷漠態度亦大有不同，今天天主教徒若要與基督徒或猶太教徒結婚，可以邀請基督教的牧師或猶太教的拉比，同在天主教堂內舉行婚禮。牧師與拉比肯不肯出席是另一個問題。
　　8.基督教︰
　　基督教只有兩個聖禮，即聖餐禮和洗禮，故婚禮不是一種聖禮，因聖經沒這樣教導。基督教雖然容忍離婚，卻絕不鼓勵信徒以離婚來解決問題。基督教對婚姻的看法可簡述於後︰a.婚姻是兩個成年男女本於自由意志而在上帝面前立下的盟約，這盟約一生有效，「神所配合的，人不能分開」；b.世俗權力亦從上帝而來，故基督教會承認信徒透過合乎法律規定的方式而結合的婚姻；c.婚姻是一種責任，不僅是滿足人不切實際的幻想；要婚姻成功，男女雙方必須朝著相同的目標去努力；d.破壞盟約是一個嚴重的罪行，絕對輕慢不得。但在一個罪惡的世界，有時人會被困在死局，出路無望，這時離婚可能是「較輕的罪惡」；e.比離婚更能解決困難的，是肯定人可以悔改及回轉，包括對方犯了不忠的淫亂，人可以透過饒恕、引導，而達致復和。
　　基督教強調人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穌基督，沒有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主人；男人不是女人的主人，也不是孩子的主人，他是妻子的伙伴，同走生命路，也是孩子的父親，負責供養教導；故不少基督徒家庭有「基督是我家之主」的牌匾。只可惜事與願違，今天基督徒家庭破裂的數字，與其他信仰群體一樣，不斷上升。
　　9.羅馬家庭法︰
　　西方受羅馬法律及風俗影響甚深，故此明白羅馬家庭法，對了解今天西方或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家庭有點幫助。
　　羅馬家庭之主要特色是「父權至上」（patria potestas）︰包括生命與財產，從羅馬法的角度，兒子用自己賺來的錢擁有的產業，也是屬父親所有；父親甚至有權置兒女於死地，像對奴隸一樣。
　　到了一世紀，父親對兒女不再擁有生死權，只可以執行較輕的管教；兒子自己賺來的財物（如當兵時賺的），亦歸兒子所有，可立遺囑分配。
　　羅馬家庭法的另一特色是「夫權至上」（manus），即男人對女人擁有絕對的權力。羅馬法律承認兩種婚姻，一是具「夫權至上」，一是沒有。沒「夫權至上」的婚姻較為普遍，到羅馬帝國末期，已成為主要的婚姻形式。
　　沒夫權至上的婚姻，男女均可提出離婚；有夫權至上的婚姻，只有男方可提出離婚。到了基督徒做羅馬皇帝的時候，沒充分理由而提出離婚的要受罰。
　　羅馬法容許男人納妾，但沒嫁妝，她的兒女也不能成為財產繼承人。君士坦丁大帝修改法律，只要男女正式結婚，所生兒女即有合法地位。
　　在一個沒有父權至上的家，未成年的人（男14歲，女12歲）必須有監護人（tutores），可由父親或法庭指派。本來所有女人均須有監護人，後人覺得麻煩就沒遵行；到了六世紀中葉，猶斯丁年一世（Justinian I, 483～556）實行法律大改革，把這條法律取消了。
　　羅馬法經過猶斯丁年一世後，男權漸降，女權漸獲提升，但兒童的權利直到近代才獲重視。
　　10.社會主義家庭觀︰
　　1977年，蘇聯把家庭置於國家的保護之下，由憲法規定；國家要建立一連串照顧兒童的機構，改善對家庭及兒童的照顧，目的是增加人口出生率，改善勞動生產力，和使婦女不受家庭之累，可以留在生產隊。
　　蘇聯革命的目的之一，是提倡男女平等；故1977年蘇聯立法，保障男女平等，婦女健康得法律的保障，享有有薪分娩假期，以及幫助未婚媽媽等。
　　蘇聯革命的另一目的，是把惟獨教會可為男女證婚的權力下放，男女可在政府機構結婚或離婚。結婚自然要雙方同意，離婚卻可由男女任何一方提出來。
　　自1930年代起，社會學家發現兒童罪犯與破裂家庭有密切的關係，政府立法阻止這趨勢，如申請離婚家庭若有未成年子女，男女雙方均要出庭聆訊，並要繳付款項；離婚次數愈多，罰款愈昂，以示懲戒。1944年後，結婚必須登記，離婚則一定要得法庭批准，法官只在評斷婚姻挽救無望才會批准。
　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大抵跟隨蘇聯的模式，另加自己的風俗民情，使婚姻法為國人接受，只有中國共產黨在早期是完全照著蘇聯的婚姻法，特別是離婚法。後來中共看見輕易離婚造成的禍害，才加以修改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想保持核心家庭的結構，只有無可挽救之婚姻才獲准離婚。所謂無可挽救者，很多時候只是指永久分居而已。
　　時至今日，中國大陸的婚姻觀念已有大變化，按1991年初在珠海召開第三屆家庭問題研討會上，來自全國的幾十位學者指出，同居及婚外情大量湧現，城巿夫妻男性有婚外性行為者占4.4%，女性占14.4%；上海婚前檢查，發現七成半女青年非處女。但按北京巿婚姻家庭研究會歷時三年的調查，三十五歲以下的有84%承認有婚外性行為；而性生活不協調，則是日漸飆升的離婚率最重要的原因。
　　今天中國大陸的婚姻與家庭受到厲害的衝激，已有社會學家深深的憂慮。
　　IV.社會變遷與家庭制度的改變
　　如前言（參II.2.甲），家庭具有提供性、生殖、經濟及教養的責任。除了生殖不為現代人重視外，其他三項功能都會因家庭破裂而受損。人在家庭提供的八種關係內得到一項或以上的落實，才不會感到遺憾，然後才能在社會上發展其他健康的關係，亦即，人先要在血緣關係得到落實，才會尋找他的社會關係。
　　近代華人社會受到種種問題的困擾，如為逃避戰禍，及政治前景不明而出現大量的移民，已使家庭制度面對根本的挑戰。如香港九七問題造成的移民潮，造成兩層次的衝繫︰有些人在申請移民時為了經濟及通過移民官的審查，被逼放下最需要照顧的老人及長期患病的弱兒，這是一個移民悲劇；很多人為了經濟緣故，由女方帶著兒女先移民，男方留港工作賺錢，成為所謂的太空人（指太太不在家）。按調查顯示，太空人家庭以離婚告終的占四成半以上，這也是一個移民悲劇。
　　就是留在原地不移民的，因現代風氣注重個人感受及福祉，也使婚外情個案急升，各人或因不能忍受對方不忠，或訴諸意見不合，動輒以離婚告終。對慘受分割之苦的兒女，卻只以一聲無奈輕輕帶過。許多社會調查指出，長於破裂家庭的子女，日後婚姻失敗的比率，比長於完整家庭的高；這樣說來，過度注意個人一時福祉而想用離婚解決問題的人，只是把自己的不幸禍延下一代，實應三思。
　　我們常說，以死逃避問題的人最不智。他若能以求死的決心來解決生的問題，就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了。同樣道理，離婚的經濟代價、感情痛苦，和下一代所承受的重擔，均是極為沉重，我們能否說，若以同樣的勇氣來嘗試解決婚姻面對的困難，成功率是否會較高？
　　V.亂中尋序
　　宗教與文化為我們現代人建立了幾個價值指標，對重建婚姻與家庭的福祉，有重要的導引作用。
　　安東尼卡索在《明日趨勢探索》指出，家庭對現代美國人愈來愈重要，有88%的成年人回家吃晚飯；奈思比在《公元2000年大趨勢》一書亦指出，家庭及婚姻制度並沒有崩潰，相反地，現代人為使婚姻與家庭制度能有效運作，男與女都更願為此努力和犧牲。1991年春末，英、美、歐及港台的大雜誌，紛紛宣布雅痞主義的死亡，人不再盲目追求物質和肉慾享受，反以家庭為榮；許多高級行政人員寧可要求降職降薪，亦不要超時工作，影響個人及家庭生活的素質。
　　簡言之，人終於看出生活的質比量更為重要。
　　但現代人必須留意什麼，才能使婚姻家庭有較好的機會呢？
　　1.超越層次\cs7
　　雖然宗教信徒的離婚數字有上升的趨勢，但多年調查所得，具宗教信仰的家庭比較穩定，離婚數字比沒有宗教信仰的為低，其中尤以一家共守一信仰，共赴一宗教儀式的，離婚率又更低。究其原因，此等家庭有一個比人更高的原則，是全家共守的，即他們信奉的神明。這樣一來，人不是家庭最高的主宰，人也不能負此重大的責任。以基督教及印度教為例，他們強調神才是一家之主，祂是真活在每一家庭內的。這種超越層次能叫一家之主不自視過高，甚至胡作非為；就是做了錯事，也有一個局外點可作參考、反省，或為懺悔，或為回轉。
　　近代家庭失去這個超越層次是可惜的，通常主要賺錢者成了最高的主宰，不幸地亦成了暴君；暴君很少能回轉，常常與其他人一拍兩散以終。
　　2.託管的意識
　　許多婚姻及家庭的悲劇，是因人的善意造成的，像夫婦間因愛而過分關顧對方，使對方有被管束的窒息感；或父母對子女過分嚴苛，使子女到達自主年齡便反叛父母。這種過分的愛，其實是一種私有化的欲求，叫對方不能忍受；由此鬧出的悲劇最為可憐，因為雙方得的報應太過嚴厲了。
　　道家說的「至人無我」，認為身體、生命、子女，均是天地借給我們的；與基督教所言的託管之道，其實頗為相近。它指出無論我們怎樣愛自己的丈夫或妻子，或兒女，這個愛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把他們私有化，擁有他們；在此時此刻，只是上天把他們信託給我們，使我們可以愛惜他、保護他、教養他；他們仍擁有自己的自主權，亦要向更高的權柄交賬，而不是向我們交賬。這種受託感所賦予愛與被愛者的空間，大大增加彼此的自由度，亦因而減少雙方的焦慮和窒息感。
　　3.責任感
　　現代家庭了解的責任感，多數僅從物質供應的角度來理解；作丈夫的以為供給妻子足夠的家用便已盡了責任，父母以為供兒女讀書求學之餘，給孩子充足的零用錢，便算盡了父母的責任。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本於這個原則，把家庭置於國家的保護罩下；以色列實行的公社制度，亦發現子女離開父母，由公社教養，產生很多問題。父母對子女的責任是遠超過物質供應的。
　　儒家的身教，和傳統猶太教家庭中，父親對男孩負起的宗教教育的責任，應是近代家庭可以借鏡的。
　　儒家的身教對今天兒女的教育尤為重要。我們知道兒童還未發展到可以透過觀念來學習，故言教的功效有限；他們主要是藉著模仿來學習，特別是模仿他們崇拜的人物。父母本來就很自然地成為孩子崇拜和模仿的對象；可惜今天為人父母的，不是太忙就是其身不正，他們只好模仿電視人物，父母則只會埋怨學校教導不力，其實真正要怪的是自己。孔子說的修身能齊家，也是這個道理。
　　傳統猶太家庭對孩子的宗教教育，主要來自二途︰會堂和父親，其中尤以父親的榜樣至為重要。有宗教信仰的父親，不妨多與孩子花時間在這一方面，可以收到明顯的果效。
　　結論︰婚姻與家庭這兩個制度，不僅不像某些人所以為的日趨沒落，種種跡象顯示，人是愈來愈重視它們。要婚姻與家庭能有較大的成功機會，傳統的宗教與文化提供的智慧與啟迪，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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